
立法會十一題：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個案的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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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五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健波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保險業界人士向本人反映，近年有不法之徒教唆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個案

的事主申請法律援助（法援），並利用法援受助人可提名律師或大律師代表其進

行訴訟的權利，從而利用法援的龐大資源「包攬訴訟」以詐騙保險賠償。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５年，每年有多少宗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的法援個案是由受助人

提名的律師或大律師辦理；所涉及的索償總金額為何； 

 

（二）法律援助署（法援署）以甚麼準則審批受助人要求提名代表律師或大律師

的申請；過去５年，有多少宗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的法援個案的受助人要求

指定代表律師或大律師，但被法援署拒絕； 

 

（三）現時法援署發現有利用法援「包攬訴訟」的個案時，會如何處理，並舉例

說明曾處理的有關個案；及 

 

（四）法援署有否評估，容許法援受助人指定代表律師或大律師的制度，在運作

上是否有漏洞；會否考慮修改該制度，或有何有效防止利用法援「包攬訴訟」的

措施？ 

 

答覆： 

 

主席： 

 

（一）過去五年，每年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的法律援助個案，及由受助人指

定律師或大律師處理其個案的數字，與及獲法院裁定的賠償金總額載於附表。 

 

  法援署沒有備存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的法援個案的索償總金額，只備存了法

律援助證書涵蓋有關交通意外或工傷的訴訟在法院審結後所判給的賠償金總額。 

 

（二）法律援助署署長（署長）委派律師辦理法援案件，會以受助人的利益為依

歸。當受助人決定根據《法律援助條例》（《條例》）第１３條自行揀選律師，



法援署認為署方應重視受助人的提名，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不應拒絕受

助人提名的律師。這些理由包括被提名的律師過往的工作表現欠佳、曾遭香港律

師會或香港大律師公會紀律處分、訴訟使用的語言等問題而可能會損害受助人在

訴訟的利益，以及／或對法律援助基金造成損害，或受助人曾在無合理理由而聆

訊日期臨近的情況下重複或很遲才要求更換律師。如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法援署一般會應受助人的要求，指派其屬意的律師或大律師。 

 

  有關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而法援署未有接納受助人提名委派指定代表

律師或大律師的個案，法援署並無獨立分類備存有關數字。一般而言，如法援署

不接納受助人的提名並委派法律援助律師名冊（律師名冊）內的其他私人執業律

師，而受助人不滿意該署的決定，他可按《條例》第２６條的規定，就該署的決

定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提出上訴。司法常務官有最終的決定權。 

 

（三）法援署至今未有發現有任何人士利用法援以進行包攬訴訟活動的個案。由

於包攬訴訟屬刑事罪行，如有發現，法援署會將個案轉介予警方及有關法律專業

團體跟進。如有關的指控成立，涉案律師或大律師將會從法援署的律師名冊內被

剔除。 

 

（四）《條例》所載的提名制度，體現了受助人可自行揀選律師的原則。如上文

所述，如有充分理由，署長可否決受助人提名的律師或大律師。此外，如申請個

案的理據不足，未能讓署長信納該申請符合《條例》所載批予法援的準則，申請

不會獲批准。此外，法援署會向受助人發出有限度法律援助證書，規定法援的涵

蓋範圍。法援署亦設有周詳的監察制度，所有外委律師須定期向負責個案的法律

援助律師匯報有關個案的進度，而有關個案亦會作內部覆檢，讓法援署審視所有

個案的案情及涉及的訟費，確保繼續向個案的受助人提供法援是合理的。 

 

  我們注意到有社會輿論要求法援署進一步改善現有法律援助的審批及監察

制度。法援署現正研究引入「申報制度」的建議，以確保受助人提名某一律師或

大律師，並非受到該律師或大律師的不當行為所影響。法援署會在諮詢法律援助

服務局後，推行有關「申報制度」的建議。 

完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星期三） 

 


